
武汉市促进武汉都市圈公共交通一体化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加快武汉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促进武汉都市圈公共交通一体化，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公共交通体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武汉都市圈公共交通一体化的规划编制、设施建设、线路审批、运营服务、监督管理等活动。
　　本条例所称武汉都市圈，包括武汉市、黄石市、鄂州市、孝感市、黄冈市、咸宁市、仙桃市、天门市、潜江市等九个城市。
本条例所称武汉都市圈公共交通，是指按照核定的线路、站点、时间、票价，为公众出行提供城际公共客运服务的活动,包含公共汽电车、公交化运营的客运班线、客运轮渡、轨道交通（含市域（郊）铁路）等。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主动争取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支持，加强与武汉都市圈其他城市的协作，秉承“九城就是一城”理念，推动都市圈公共交通规划同编、基础设施同建、运营线路同定、政策支持同保、服务监管同标，促进都市圈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会同武汉都市圈其他市人民政府建立区域协同发展工作机制，共同研究都市圈公共交通规划编制、基础设施建设、补贴机制等重大事项，协商解决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市交通运输、发展改革等部门应当落实区域协同发展工作机制确定的重大事项，协商解决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中的线路审批、运营服务、协同执法等具体事项。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与武汉都市圈其他市人民政府根据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结合都市圈同城化发展要求和公众出行需求，协同编制都市圈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相关规划,在编制本市公共交通发展规划时加强衔接，在用地指标、资金安排上给予保障。
　　轨道交通（含市域（郊）铁路）的规划编制，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与武汉都市圈其他市人民政府协同推进与都市圈公共交通配套的停车场、保养场、候车亭、站点、站牌、充能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
　　本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应当向武汉都市圈其他城市开放共享，使用条件、服务和监管标准与本市公共交通经营者相同。
　　鼓励客运班线客运站与公共汽电车站点、场站有序衔接和融合建设。推进公共汽电车站点向公交化运营的客运班线车辆开放共享。鼓励既有客运班线客运站升级改造，并向公共汽电车开放共享。 
第七条  本市开通市际公共汽电车线路，应当与武汉都市圈其他城市协商共同确定线路开通方案。
　　市际公共汽电车线路开通方案，包含经营者、运营车辆类型、线路走向、站点设置、开收班时间、发车频次、票价、场站使用、服务标准、投诉处理、应急处置、运营期限、补贴标准及补贴方等内容。
　　市际公共汽电车线路开通应当考虑与机场、铁路、轨道、码头的一体化换乘与衔接。
第八条  本市开通市际公共汽电车线路由毗邻县（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共同审批。
　　第九条  市际公共汽车线路经营者不得擅自停运或者变更线路、站点、开收班时间、发车频次。确需停运或者变更的，应当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并依法向社会公开。
第十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与武汉都市圈其他市人民政府协同推进城市公共汽电车线路延伸、市际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提升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服务能力，推动公共交通绿色低碳转型。
第十一条  本市客运轮渡、轨道交通（含市域（郊）铁路）的线路延伸至武汉都市圈其他城市的，市人民政府及其发展改革、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主管部门应当与途经地城市协同开展建设、运营等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与武汉都市圈其他市人民政府协同建立都市圈公共交通价格形成机制，综合考虑社会承受能力、财政保障水平、企业运营成本、服务内容、交通供求和竞争状况等因素，依法合理确定票制票价，更好满足公众出行需求。
第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与武汉都市圈其他市人民政府协同推进都市圈公共交通一卡（码）通行、优惠同享，方便公众出行。
第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推动本市公共交通信息与武汉都市圈其他城市数据开放、互联互通，推进都市圈公共交通数字化治理。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与武汉都市圈其他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协同建立都市圈公共交通数据共享、联合监管、协同执法等机制。
第十五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与武汉都市圈其他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协同建立都市圈公共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协调机制，制定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及时通报突发事件及应急处理情况。
    铁路运营突发事件应急协调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与武汉都市圈其他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协同建立都市圈公共交通服务质量评价机制，按照统一标准对运营服务、设施管理、安全管理、乘客满意度等开展质量评价。评价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并作为运营企业资质审核、线路调整、补贴发放的重要依据。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与武汉都市圈其他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加强都市圈公共交通投诉处理协同，建立跨区域、跨部门投诉处理响应和协作机制。市、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收到初次投诉事项，应当根据投诉内容和职权范围，协调运营、管理单位或者相关政府部门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投诉人。
铁路运营服务质量评价、投诉处理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开通方案确定的补贴标准对本市开通的市际公共汽电车线路给予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
　　轨道交通线路补贴资金，按照轨道交通运营企业与都市圈相关市人民政府签订的协议执行。
[bookmark: _GoBack]　　铁路、公交化运营的客运班线、客运轮渡补贴资金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配套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或者相关制度措施，细化落实本条例有关规定，加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本市促进武汉都市圈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情况。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协同武汉都市圈其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都市圈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工作开展监督。
第二十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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